
ARI560-1992 吸收式冷水和热水机组 

1. 目的 

  1.1 目的 

   本标准旨在为吸收式冷水和热水机组确立:定义和分类、标定要求和有关标准设备构成的说明。 

  1.1.1 意图 本标准可以作为包括制造厂、工程师、安装单位、承包商和用户等工业界的指导。 

  1.2 复审 

  本标准将随着技术的进展而复审和修订。 

  2. 范围 

  2.1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蒸气和热水单效冷水机组、蒸气和热水双效冷水机组、直燃（天然气、燃油、液化气）

双效冷/热水机组。也包括多效和多回路循环吸收式冷/热水机组。以水为制冷剂，LiBr（溴化锂）为吸收

剂。见第 3章定义。 

  2.2 例外 

  本标准不适用于热泵、废气加热机组以及热电联产用现场装配的特殊设计的非常规产品。 

  3. 定义 

  3.1 吸收式冷水机组 

   工厂设计的并预先组装的低压蒸气或热水单效机组或者高压蒸气或热水双效机组，不一定需要整体发

运。它由蒸发器、吸收器、冷凝器、一只或多只发生器、一只或多只溶液热交换器以及内部连接管道和附

件构成，用于供给冷水。 

   3.2 吸收式冷水和热水机组 

  工厂设计的并预装的直燃式双效机组，不一定需要整体发运。它由一只蒸发器、吸收器、冷凝器、两

只发生器、一只或多只溶液热交换器以及内部连接管路和附件构成，用来生产冷水或者热水。热水可以通

过一个单独的热水热交换器来提供，以便同时进行加热和制冷循环。 

   3.3 性能系数（COP）  

  以同样单位表示的净制冷量和加热量相除所得的商。 

   3.4 单效循环  

  稀的 LiBr（溴化锂）溶液在发生器中被光彩缩而放出水蒸气。水蒸气在冷凝器中被凝结再回到蒸发器

中。浓缩的 LiBr 回到吸收器中吸收蒸发器中蒸发的水蒸气。 

   3.5 双效循环  

   采用高压蒸气、热气、燃气或燃油作为能源的高压发生器，它产生低压蒸气，该低压蒸气再用于加热

低压发生器。稀的 LiBr 溶液在低压、高压两只发生器中浓缩并放出水蒸气。水蒸气在冷凝器中凝结并回到

蒸发器中。浓缩的 LiBr 回到吸收器中吸收蒸发器中蒸发的水蒸气。 

   3.6 污垢系数  

  热交换面水侧积聚污垢所造成的热阻。 

  3.6.1 现场污垢系数允许值 

  考虑使用中预期污垢所设的余量。 

   3.7 高压蒸气 

  压力高于 15psi、但低于 150psi 的蒸气。 

   3.8 低压蒸气 

  压力为 15psi 及其以下的蒸气。 

   3.9 净制冷/制热量 

   净制冷/制热量是用户系统可以使用的能量。 



   3.10 综合部分负荷系数（IPLV） 

   一个单一数值部分负荷效率指标，它根据标准额定工况按 5.1.4 规定的条件计算而得。 

   3.11 使用部分负荷系数（APLV）  

   一个单一数值部分负荷效率指标，它根据所选择的使用额定工况按 5.1.4 所规定的条件计算而得。 

   3.12 公布的额定值  

   以样本或者计算机软件的形式公布的规定额定工况下的性能特性值，可用它来选择机组以满足其用

途。这些值可适用于同一制造厂所生产的相同名义尺寸和型式（标志）的所有机组。 

     3.12.1 标准额定值 是在标准额定工况下进行试验所得到的额定性能值。 

    3.12.2 使用额定值 是在使用额定工况（不同于标准额定工况）下进行试验所得到的额定性能值。 

   3.13 必须、应当、推荐、被推荐 

    3.13.1 必须 如果宣称执行本标准，则在规定条款中使用了"必须"、"不得"等词，则该条款为强

制性条款。 

    3.13.2 应当、推荐或被推荐 用于指出这些条款不是强制性的，但是作为好的方案是可取的。 

   3.14 热水机组 热水可以用下面三种回路之一来提供。 

     3.14.1 通过蒸发器回路。 

     3.14.2 通过吸收器、冷凝器回路。 

     3.14.3 通过单独的热交换器。 

表 1 额定部公负荷工况  

  IPLV  APLV  

冷却器（所有型式）     

100%负荷的水（液）出口温度

（LWT） 
44 °F（6.7 ) ℃ ① 选择的水(液)出口温度(LWT) 

%负荷的水（液）出口温度（LWT） 44 °F（6.7 ) ℃ ① 与 100%负荷相同 

流量（gal/min) 
(2.4gal/min/ton) 

[0.043L/(s.kW)] 
选择的gal/min/ton②

现场污垢系数允许值（FFA） 0.00025 按规定值 

水冷式冷凝器     

100%负荷的冷却水进口温度

（EWT） 
85 °F(29.4 )℃ ① 选择的水（液）进口温度（EWT） 

0% 负 荷 的 冷 却 水 进 口 温 度

（EWT） 
60 °F(15.6 )℃ ③ 60 °F(15.6 )℃ ③

流量（gal/min）（L/S） 参见 5.1节②[0.054L/(s.kW)] 选择的gal/min/ton [0.054L/(s.kW)]②

现场污垢系数允许值。 0.00025 按规定 

    注：LWT--水（液体）的出口温度； 

      EWT--水（液体）的进口温度； 

      FFA--现场污垢系数允许值 h.ft.°F/(Btu/h)(m2 .℃/W)。 



    ① 按照现场污垢系数允许值，采用 A7.3 所规定的计算方法作了修正。 

    ② 所有的部分工况流量要保持与全负荷工况一样。  

    ③ 冷凝器冷却水进口温度从 100%负荷到 0负荷呈线性变化。  

4. 标准设备 

4.1 吸收式冷水/热水机组必须包括下列标准设备：  

   1.吸收器  

   2.冷凝器 

   3.蒸发器  

   4.发生器--单效机组为低压发生器，双效机组为低压和高压发生器 

   5.溶液热交换器 

   6.溶液和冷剂循环泵 

   7.控制设备 

    a. 低温断路器。  

    b. 在冷水断流时，冷水机组的停机或者联锁装置。  

    c. 泵电动机的电气保护设备，包括防止热过载的保护设备。 

    d.冷水和热水温度控制器。 

    e.仪表板 

    f. 燃烧控制器和燃气/燃油管路安全设施，按 UL795《商用和工业用燃气加热设备》和 726《直 

   燃式冷水、热水机组用油》标准。 

   8.其它  

    a.有为收剂添加设备。 

    b.冷水机组不凝性气体抽除装置。 

    c.安装和使用说明书。 

    d.铭牌。 

   5. 额定性能要求 

   5.1 公布的额定性能 

   公布的额定性能包括标准额定性能和使用额定性能，用样本或计算机软件形式发表。 

  5.1.1 标准额定性能 所有标准额定性能对冷水机组用 ton(kW)来表示，对热水和直燃式冷（热）水机

组用 Btu/h(kW)来表示，并必须在下列额定工况下确定： 

    冷水出口温度 44°F （6.7°C） 

    吸收器/冷凝器冷却水进口温度 85°F (29.4°C） 

    吸收器/冷凝器水侧现场污垢系数允许值 0.00025h.ft2.°F/(Btu/h)(0.000044m2 .°C/W) 

    冷却器（蒸发器）水侧现场污垢系数允许值 0.00025h.ft2.°F/(Btu/h)(0.000044m2 .°C/W) 

    热水侧现场污垢系数允许值（0.00025h.ft2.°F/(Btu/h)(0.000044m2 .°C/W) 

    蒸发器回路冷水流量 2.4gal/min/ton (0.43L/s.kW) 

    吸收器/冷凝器水流量，单效 3.6gal/min/ton [.065L/（s.kW）] 

    吸收器/冷凝器水流量，双效 4.0gal/min/ton [.072L/（s.kW）] 

    吸收器/冷凝器水流量，直燃双效 4.5gal/min/ton [.081L/s.kW] 

    热水流量 由制造厂选择 

    热水进口温度 130°F（54.4°C） 

    出口温度 140°F（60°C） 



    燃气的进口压力为规定的燃烧器进口压力，按照 ANSI Z21.47-1989《燃气中央锅炉（直接通风 

   的中央锅炉除外）》的表Ⅶ和Ⅷ中所规定的试验燃气型式确定。 

    进入的燃油由制造厂选择。 

    燃油的热值由额定性能加以规定，并且必须为高位热值。 

    热值：2号油 

    140000Btu/gal[38971KJ/L] 

  5.1.2 使用额定性能 使用额定性能不同于标准额定工况下所测定的性能，推荐包括下列工况下的额定

性能： 

    冷水出口温度 40-48°F （间隔 2°F或以下（4.4-8.9°C，间隔 1°C或以下）。 

    冷却水进口温度 80-90°F （间隔 5°F或以下）（26.7-32.2°C，间隔 3°C或以下）。 

    冷凝器和吸收器冷却水流量范围 2.8-4.5gal/min/ton （0.05-0.08L/s.kW）。 

    热水流量（双效加热循环）根据制造厂标准 gal/min/ton （L/s.kW）。 

    蒸气压力（单效循环的蒸气进口联箱处）0-12psi(间隔 2psi 或以下）（0-82.7 kPa 表压，间隔

14 kPa 或以下）。 

    蒸气压力（按高压发生器进口联箱蒸气压力表）按制造厂标准（间隔 15psi 或以下）。 

    热水进口温度（热水运行机组）240-400°F（115-204°C）······。 

    5.1.2.1 现场污垢系数允许值。当公布使用额定性能时，该性能应包括。 

  5.1.1 规定的现场污垢系数允许值。也可以公布其它污垢系数允许值下的使用额定性能或者其测定方

法（见 5.2）。 

  5.1.3 额定性能的确定 

  公布的额定性能应根据试验结果来确定，应满足下列条件：  

  蒸发器、冷凝器、吸收器和热水热交换器的水侧传热面试验时必须认为是清洁的，应假设试验所反映

的污垢系数为 0.0000h.ft2.°F/(Btu/h)(0.0000m2 .°C/W)  

  为了从污垢系数为 0.0000h.ft2.°F/(Btu/h)(0.0000m2 .°C/W)所得的试验数据确定考虑现场污垢系

数情况下公布的额定性能值，必须采用附录 A所述污垢修整计算方法。 

   5.1.4 部分负荷额定性能 

    吸收式冷水机组的部分负荷额定性能作为典型值表示时，必须根据下列各点进行计算：  

    冷水出口温度保持等于全负荷额定值。  

    热水出口温度保持等于全负荷额定值。  

    蒸发器冷水流量保持等于全负荷额定值。  

    吸收器/冷凝器冷却水进口温度与负荷呈线性关系，从额定负荷时的值降到 60°F（15.6°C） 

   或 0 负荷时的最低允许温度，取两者之中的大值。  

    冷凝器和吸收器水流量保持等于全负荷的额定值。  

    冷却器和冷凝器的现场污垢系数允许值保持等于全负荷的额定值。  

    热水流量保持等于全负荷的额定值。  

    5.1.4.1 吸收式冷水机组的部分负荷性能可以用三种表示方法：  

      综合部分负荷系数（IPLV），根据标准额定工况来计算。  

      使用部分负荷系数（APLV），根据选定的使用额定工况来计算。  

      单独的部分负荷数值点。  

    5.1.4.2 IPLV 或 APLV 值必须根据 5.1.4 所规定的工况由试验确定。 

    5.1.4.3 本标准涉及的冷水机组部分负荷值（IPLV 或 APLV）计算方法如下：  

      求取 5.1.4 规定状态下 100%、75%、50%、和 25%负荷点的性能系数。  

      应用下列公式计算 IPLV 或者 APLV  



       IPLV 或 APLV=0.17A+0.39B+0.33C+0.11D (1) 

        式中：A---100%时 COP； 

           B---75%时 COP； 

           C---50%时 COP； 

           D---25%时 COP； 

        公式（1）的推导见附录 B。 

    5.1.4.4 如果机组不能在 25%负荷点下工作，则在冷凝器冷却水进口温度相当于 25%负荷工况时 

   的最小制冷量下工作。然后将测得的 KW 值除于试验所得 100%负荷下制冷量的 25%。 

  5.1.5 公布的额定性能的最大少内容 

  公布的额定数据的最小内容必须包括机组的牌号，其中有流程、挡板的布置以及额定水量

gal/min(L/s)。 

  每一机组可以在标准额定工况下标定，也可以在选定的附加的使用额定工况下标定。在任何工况下的

额定性能必须包括：  

    A 制冷量，ton(kW)和/或供热量，MBH（kcal/h)。 

    B 蒸气输入要求（压力和流量）或相应的热水要求（进口温度、温差、水流量）。 

    C 冷水出口温差，°F（°C）。 

    D 冷却水进口温度，°F（°C）。 

    E 蒸发器（冷却器）压力降（进口至出口），psi 或 ftH2O(kPa)。 

    F 吸收器/冷凝器冷却水压力降（进口至出口），psi 或 ftH2O(kPa)包括相互连接管路。 

    G 热水流过发生器时（浓缩器）的压力降，psi 或 ftH2O(kPa)。 

    H 吸收器/冷凝器冷却水侧、蒸发器（冷却器）水侧和直燃机组热水侧的污垢系数允许值。 

    I 热水出口温度（直燃机组），°F（°C）。 

    J 燃气的热值（直燃式机组），Btu/ft3(kcal/m3)。 

    K 燃油的热值（直燃式机组），Btu/ft3(kcal/m3)。 

    L 燃气消耗量（直燃式机组），MBH(m3 /h)。 

    M 燃油消耗量（直燃式机组），GPH(L/h)。 

    N 所有辅机的平均耗电量，包括溶液泵和制冷剂泵、抽气装置、控制箱、燃烧器风机、燃烧器 

   控制箱等。系统水泵所需要的功率不包括在内。 

  5.2 水侧污垢 

  5.2.1 标准额定工况的污垢系数 

  标准额定工况下蒸发器和冷凝器现场污垢系数允许值选为

0.00025h.ft2.°F/(Btu/h)(0.000044m2 .C/W)，这是公布的额定工况的基础（见 5.1.1 和 5.1.2.1），并

且预期到蒸发器和吸收器/冷凝器（冷却）水回路中典型污垢的影响。污垢趋向于减小制冷量和增大能耗。

如果通过水处理保持规定的水质，并对热交换器表面进行定期清洗，则使用情况将保持在规定的现场污垢

数允许值范围内。 

  5.2.2 附加污垢  

  水的硬度、有机物、悬浮的固体和/或水的速度等善可能要求采用的现场污垢系数允许值大于设备标准

额定工况所提供的值。 

  5.2.3 附加污垢的调整  

  公布的额定值可以包括附加现场污垢系数允许值的影响。这类额定值必须采用 5.2.3b 所介绍的方法

来确定。 



  5.3 制冷量和能耗的验证 

  当需要验证制冷量和能耗时，必须根据本标准附录 A所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5.4 额定值的公布 

  当要公布或刊印使用额定值时，必须包括或者附有标准额定值，标准额定值诮加以清禁标明，而且必

须说明额定值适用的工况。 

  5.5 偏差 

  5.5.1 允许偏差  

  制冷量（ton)(kW)、COP 和热平衡值的允许试验偏差，必须按下列公式决定：制冷量（ton)(kW)、COP 

或热平衡百分数的偏差： 

  （美国标准单位 DTFL 用°F计） 

      = 10.5%-(0.07×%FL)+(1500/(DTFL×%FL))  

  (SI 单位制 DTFL 用°C计） 

      =10.5%-(0.07×%FL)+(833.3/(DTFL×%FL)) 

  式中：FL--全负荷； 

     DTFL--全负荷时冷水进出口的温差，°F（°C）。 

  图 1 的曲线表示了全负荷和部分负荷时的允许偏差，仅供图示用。 

  5.5.2 全负荷 

  公布的ARI额定值对任何机组必须是其试验时的全负荷制冷量不小于100%额定COP值减去允许偏差值。

允许偏差必须按 5.5.1 规定的公式来确定。 

  冷却器、吸收器和吸收器/冷凝器中水的压力降必须不超过这些容中额定流量 gal/min(L/s)时额定压

力降的 115%。 

  试验时总的辅助功率不得比额定辅助功率大 5%以上，示例（全负荷） 

  （为清楚起见，只用美国标准单位） 

  额定全负荷性能 

    额定全负荷制冷量 100ton 

    额定输入热量 MBH 

    冷却 DTFL=10°F 

    COP=100×12，000/1237000=0.97 

  允许的试验性能： 

    允许偏差=10.5-(0.07×100)+1500/(10×100) 

        =10.5-7+1.5=5% 

    允许的最小制冷量(100-5)×100=95ton 

    允许的最小 COP=（100-5）/100×0.97=0.92 

    最小制冷量时，最大的热量输入=(95ton/0.92COP)×(12000/1000)=1239MBH 

  5.5.3 部分负荷 

  部分负荷时的偏差，COP 值必须按 5.5.1 所示公式的 COP 值来确定示例（部分负荷）（为清楚起见只

用美国标准单位） 



  额定部分负荷性能  

    50%制冷量 ton 

    50%输入热量 MBH 

    COP=0.86 

    全负荷 DTFL=10°F 

  允许的试验性能： 

    允许偏差=10.5-(0.07×50)+1500/(10×50) 

        =10.5-3.5+3=10% 

    允许的最小 COP 值=（100-10）/100×0.86=0.82 

  5.5.4 IPLV 和 APLV 的偏差 

  IPLV 和 APLV 的允许偏差必须按下列公式确定： 

     允许偏差（%）=6.5+35/ DTFL。。。。。 DTFL（°F）（=6.5+19.4/ DTFL） 

             。。。。。 DTFL（°C） 

  DTFL 按 5.5.1 规定      

  部分负荷工况计算而得的 IPLV 和额定 IPLV 和 APLV 的差值不得超过允许偏差。 

 

  6.自愿遵守 

  6.1 遵守  遵守本标准是自愿的。但不完全符合本标准全部要求的产品和设备，虽属本标准的"目的

"（第 1章）和"范围"（第 2章）亦不得宣称或示意遵守本标准。 

 


